
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： 

   條件 

身分別 
姓名 

專業資格與經驗(註2) 獨立性情形(註3) 

兼任其他公開
發行公司薪資
報酬委員會成

員家數 

召集人 
獨立董事 李坤璋 

具公司治理、財務分析、產業發
展及科技應用洞察力。現任東吳
大學學務⾧。歷任 : 勤業會計師
事務所審計部、寰宇會計師事務
所執行⾧、寰宇智庫管理顧問
(股)公司執行⾧、東吳大學會計
學系主任、東吳大學商學院富蘭
克林金融科技開發中心執行⾧。
其在董事會進行相關經營管理之
策略溝通與互動，並提出相關經
營管理意見。未有公司法第30條
各款情事。 

為獨立董事，符合獨立性情
形，包括但不限於本人、配
偶、二親等以內親屬未擔任
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
事、監察人或受僱人；未持
有公司股份數；未擔任與本
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之董
事、監察人或受僱人；未有
最近2年提供本公司或其關
係企業商務、法務、財務、
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
金額。 

3 

獨立董事 吳孟達 

具有會計工作經驗且取得會計師
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領有證書之
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。現任國富
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
師。歷任 : 銘傳大學講師、台北
會計師公會理事、會計師公會全
國聯合會副主任委員。其在財務
會計之專⾧，可以提升董事會公
司治理管理品質及審計委員會監
督功能。未有公司法第30條各款
情事。  

為獨立董事，符合獨立性情
形，包括但不限於本人、配
偶、二親等以內親屬未擔任
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
事、監察人或受僱人；未持
有公司股份數；未擔任與本
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之董
事、監察人或受僱人；未有
最近2年提供本公司或其關
係企業商務、法務、財務、
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
金額。 

2 

獨立董事 劉建麟 

具備骨科脊柱側彎治療、矯正手
術、脊椎骨折及創傷各類手術專
⾧。現任台北榮民總醫院顧問醫
師。歷任 : 羅東博愛醫院院⾧、
台北榮民總醫院行政副院⾧、中
華民國骨科醫學會理事⾧。其擁
有之相關專業領域經驗及專才，
能提供公司在研發技術上所需之
專業意見。未有公司法第30條各
款情事。 

為獨立董事，符合獨立性情
形，包括但不限於本人、配
偶、二親等以內親屬未擔任
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
事、監察人或受僱人；未持
有公司股份數；未擔任與本
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之董
事、監察人或受僱人；未有
最近2年提供本公司或其關
係企業商務、法務、財務、
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
金額。 

0 



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： 

㇐、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三人。 

二、本屆委員任期：112 年 06 月 16 日至 115 年 06 月 15，最近年度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 2 次

(A)，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：  

職稱 姓名 
實際出席

次數(B) 

委託出席

次數 

實際出席率

(%)(B/A)(註) 
備註 

召集人 李坤璋 2 0 100% 連任，112.06.16 改選。 

委員 吳孟達 2 0 100% 連任，112.06.16 改選。 

委員 劉建麟 2 0 100% 連任，112.06.16 改選。 

其他應記載事項： 

㇐、 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，應敘明董事會日期、期別、議案內

容、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(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

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，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)。 

112 年度有關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均已獲董事會通過。 

二、 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，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，應

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、期別、議案內容、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。 

112 年度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，並未有成員持反對或保留意見情形。 

 

 


